2012年「流向萬年城市新溪望－兒童眼中的萬年溪」系列活動

全縣兒童寫生比賽實施計畫
一、目的：
1.讓民眾了解萬年溪整治成效、為萬年溪沿岸之美留下美麗的畫面，以培養
熱愛鄉土，激發守護萬年溪的情操。

2.推廣兒童繪畫，倡導美學藝術，充實生活內涵，提昇縣民藝術涵養，達成政
府社區總體營造目標。
二、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屏東縣社區大學文教發展協會。
四、承辦單位：民和國小。

五、參加對象：本縣國小及幼兒園學童。
六、比賽組別：【1】國小高年級組【2】國小中年級組【3】國小低年級組
             【4】幼兒園組
七、報名地點：
1.團體報名：報名表請上民和國小網站下載（http:163.24.34.10），並請於101年9月23日前以電子郵件傳送（帳號：shelly590919@yahoo.com.tw），傳送後請來電（7229210-12教務處）確定是否已傳送成功。
2.個人報名：採現場報名。

八、活動日期：101年9月29日（星期六）8：30至12：00止。

1.報到時間08：00-08：30，逾時不予報到並視同放棄。
2.報到地點：屏東市民和國小中庭。
3.收件時間：當日上午12時0分至12時15分（逾時視同放棄）。
九、比賽主題：從千禧公園沿著萬年溪到復興圖書館沿岸風情
十、紙張規格：比賽用紙由主辦單位提供，報到時領取。
國小低年級組、幼兒園組八開圖畫紙。

國小高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四開圖畫紙。
十一、評審：
1.由承辦單位聘請美術專家數名評審。
2.得獎名單經評審確認無誤後，公告於教育處網站。
十二、獎勵：
1.
	名次
	名額
	學生獎勵
	指導教師獎勵

	各組第一名
	1名
	獎學金800元、獎狀乙紙
	嘉獎一次

	各組第二名
	2名
	獎學金500元、獎狀乙紙
	指導證明

（以最高名次為主，不得重複）

	各組第三名
	3名
	獎學金300元、獎狀乙紙
	指導證明

（以最高名次為主，不得重複）

	各組佳作
	4名
	獎品乙份、獎狀乙紙
	


2.頒獎活動訂於101年10月24日下午4：00在屏東教育大學國際會議中心，由縣府長官親自頒獎。

十三、注意事項：
1.參加作品不論得獎與否，一律不退件。得獎作品於101年10月22日至26

  日於屏東教育大學圖書館辦理展示。

2.參賽作品於交件前填妥背面之個人基本資料。

3.畫具請自行準備好。

4.請一律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比賽用紙，如規格及主題不符將不列評審。
5.參賽者應於規定範圍內現場作畫，不得由他人代筆或臨摹或抄襲模仿他人
作品，若經大會有關人員發現，即取消其比賽資格。
6.指導老師獎勵，以編制內教師指導所屬學校學生參賽者為限，若有跨校指導，請於報名時檢附2校同意書。

十四、承辦學校於任務圓滿達成後，工作人員依據屏東縣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獎勵標準核實給予獎勵。
附註：1.本活動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更改之。

      2.活動聯絡人：民和國小謝惠芬主任，電話7229210-12  0920355333
